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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 2026年水稻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
项目用户需求书

一、项目业主情况

业主：云浮市农业农村局

地址：云浮市云城区兴隆路 45号

联系人：彭先生、周先生

联系电话：0766—8923096

二、项目背景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》《农作物病虫害防

治条例》有关要求，为确保完成全市2026年统防统治、绿色防控

任务目标，保障粮食生产安全、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安

全，全面提升水稻病虫害防控能力水平，我局现开展云浮市2026

年水稻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项目专业化服务组织遴选工作，欢

迎符合条件的专业化服务组织参与。

三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资金概算及用途。全年实施水稻统防统治面积 6000亩，

按照 45元/亩的补助标准，同一地块每造只能补助 1次，测算所

需资金共 27万元。资金用于水稻“三虫两病”等病虫害防控，在



— 2 —

水稻封行期至破口期等关键时期进行植保无人机喷施一次。防治

药剂要包含高效、低毒化学农药和井冈霉素或春雷霉素等生物农

药，促进农药减量增效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。实施水稻统防统治面积 6000亩，在水稻

封行期至破口期等关键时期及时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，项目区粮

食作物病虫害损失率控制在 5%以内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达

100%，群众满意度 85%以上。

（三）实施时间地点。2026年在我市云城区、云安区、郁

南县实施。优先选择连片的、适合植保无人机作业的田块开展。

（四）申报对象及条件。通过申报、遴选确定 1家专业化服

务组织为该项目实施主体。按照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》《农

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实施主体必须具备：

完成规定范围内作业服务的能力水平；在全国“植保植检信息管

理系统”进行建档立卡，并在系统上有 1 年以上作业记录；具有

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和符合安全要求的物资储存条件；具有一定

数量培训合格的田间作业人员；具有相应的野外日作业能力，田

间作业人员能够正确识别水稻病虫害，正确掌握农药适用范围、

施用方法、安全间隔期等专业知识以及田间作业安全防护知识，

正确使用施药机械；具有健全的人员管理、服务合同管理、田间

作业和档案记录等管理制度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实施主体需按照

《水稻病虫害防控项目工作清单》（附件 2），完成作业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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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实施方式。经公开遴选确定的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作

业前要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合同（附件 3），提供病虫害防治服

务，并在提供病虫害防治服务，并在水稻施药前后，开展巡田工

作，巡田次数不少于二次，如实填写田间巡查记录表（附件 4），

准确掌握病虫发生动态。科学制定防控技术方案，适时组织开展

防控，药后 3天左右进行防效检查，对防控效果不理想且有必要

再次防治的区域须进行第二次施药，确保防治效果。项目完成后，

由我局组织 3-5名专家进行验收（验收格式参照附件 6），验收

专家费由中标单位支付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申报材料内容包括：申报单位的项目申报书（格式参照附件

1）、报价表；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、银行账号等

复印件；近年来实施的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、承诺书等相关

佐证材料。

五、遴选程序

（一）申报程序。请符合资格条件的申报主体于 4月 17日

把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寄送至我局，具体材料要求可参考附件。

（二）评审程序。中介服务超市采取方案择优选取方式。由

我局组织专家进行资料审查评分，择优确定实施主体，提交局党

组会研究审定。

附件：1.报价表



— 4 —

2.云浮市 2026 年水稻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项目申

报书

3.水稻病虫害防控项目工作清单（实施主体）

4.广东省水稻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合同书（范本）

5.水稻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签订表

6.水稻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田间巡查记录表

7.水稻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登记表

8.项目验收报告（范本）

9.申报材料评分表

云浮市农业农村局

2026年 4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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